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度省部

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申报工作的通知

教科信厅函〔2021〕26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教育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，加快一流大

学和一流学科建设，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，支撑实现高水平

科技自立自强，经研究，我部决定启动 2021 年度省部共建

协同创新中心申报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推荐条件

1.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采取省级推荐、部级认定的方

式。各地可结合本地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总体规划和未来

支持能力、已认定省级协同创新中心的工作成效和省部共建

协同创新中心布局，从已认定并运行的省级协同创新中心择

优推荐。各地推荐的协同创新中心原则上须经省级认定且运

行 2 年以上，运行期间持续获得省级专项资金资助。各地推

荐数量不超过 2 个，超额不予受理。

2.地方和依托高校对于推荐的协同创新中心应大力支

持。地方须已制定并实施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建设计划，有完

善的认定办法、资助程序、配套支持、目标考核和绩效评价

等政策制度，并能够落实对已认定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加



大额度继续给予至少一个周期（4 年）专项资金资助。依托

高校能够认真履行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主体责任，制定可行的

建设发展规划，明确中心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，注重加强自

身创新条件与能力建设，对中心的组织管理、人才队伍建设、

资源条件配置、经费投入保障等方面配套改革政策明确、落

实到位。

3.各地推荐的协同创新中心应紧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

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坚持“四个面向”，瞄准真问题，

组织真团队，开展真研究，推进真协同，作出真贡献。应在

重大科学前沿、优秀文化传承创新、行业产业及区域发展方

面已经承担了重大协同创新任务、开展了实质性产学研协同

创新；协同增效明显、影响力大，政府、行业及社会认同度

高；可持续发展能力强，具备实现未来协同创新目标的巨大

潜力，协同创新空间广阔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1.推荐材料包括：对已批复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的支

持落实证明文件，经排序后的协同创新中心推荐名单，《省

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申报书》（见附件）。

2.请于 2021 年 9 月 20 日至 9 月 30 日期间，凭邀请码

注册登录“教育部科技管理平台-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”，

按要求在线填写、提交和推荐，网址、邀请码等具体事宜另

行通知。



3.请于 2021 年 9 月 30 前，将纸质版推荐材料（1 份）

以公函形式报送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。

联系人：魏儒平、邹晖

联系电话：010-66096358、66097506

地址：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 37 号南楼 410 室

邮编：100816

附件：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申报书

http://www.moe.gov.cn/srcsite/A16/s7062/202109/W020210901562221541857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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